附件4

2026年吉林省建筑工程专业技术资格
初级职称认定须知

一、认定条件
（1） 具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认可的院校和经总政、总参批准认可的部队院校所授予的学历学位，以及中央党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对学制两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所授予的党校学历。不属于上述院校授予的学历学位证书和教育行政部门不认可的各种培训班修业、结业证书或专业证书，均不能视为资格认定条件中所要求的学历学位。
（2） 申报初级职称认定人员需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同时还必需具备我省出台的各系列（专业）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基本条件。
工勤人员转岗初级职称人员，可由用人单位逐级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相应评委会或地区人社部门审核认定。首次认定的工勤人员，必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年以上，并符合相应系列（专业）认定条件。
（3） 学历年限、聘任时间、业绩成果截止时间均为上一年12月31日。
二、认定要求
（一）初级职称认定不包含国家规定的考试范围以内的系列。具备专业准入专业限制要求的专业，申报人应取得相应有效职业资格。
（二）初级职称认定审核材料册（彩色复印），内容按照以下要求排序胶装：
1.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如委托代办初级职称认定，在材料册中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空白处需手写标注“授权***代为办理***初级认定”字样和委托代办人联系方式。
2.初级职称认定材料册统一白色封皮胶装，需目录及页码。（详见附件5）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在有效期内的学历电子信息备案表验证报告和学籍验证报告彩色打印件。无法提供验证报告的，需提供人事档案中的毕业生登记表原件或复印件；相关专业认定，需提供人事档案中毕业生成绩单复印件。
5.申报人员提供吉林省近一年的社保参保证明、劳动合同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保证明、劳动合同及营业执照的单位名称均需一致。
（1）缴纳社保单位与推荐单位不一致的，提供推荐单位情况说明、社保所在单位情况说明，情况说明需法人、经办人签字，备注联系方式，单位盖章。
（2）存在吉林省缴纳社保断缴、缴费不满1年的，提供包含但不限于吉林省社保参保证明、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人员备案查询截图、银行工资流水明细。
（3）存在未缴纳吉林省社保的，需提交本人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人员备案查询截图、银行工资流水明细、推荐单位提供近1年年度审计报告（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出具，明确亏损结论）或近6个月财务报表（税务系统导出）；推荐单位情况说明，情况说明需法人、经办人签字，备注联系方式，单位盖章。
6.申报初级认定人员的在职证明复印件、年度考核证明材料复印件、推荐单位5个工作日的公示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7.企业单位推荐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推荐报告（红头文件），企业单位需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事业单位需加盖公章，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
[bookmark: _GoBack]8.未在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需写情况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9.本人承诺书。（承诺书模板参考中高级材料册）
三、有关说明
（一）2026年初级职称认定发放电子版证明材料，可通过“吉林智慧人社”中“我的证照”查看并下载打印。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具备申报初级职称认定条件：
1.具有行业准入专业限制要求和涉及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专业政策规定不予认定的；
2.年度考核为不合格或基本合格的；
3.取得多个初级职称的人员不得重复申报，一经查实，追究本人及单位责任，列入我省专业技术人员失信档案。
4.省内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初级职称认定工作。
5.对达到离退休年龄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参加初级职称认定工作。
（三）材料册内容形成PDF文件存储USB，PDF文件命名格式：身份证号码+姓名+手机号码+单位规范全称，优盘需与材料册同时上交。
